广西民族大学宣讲会意识形态承诺书

本单位在宣讲会及招聘工作中郑重承诺：

1.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；

2.不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国务院、自治区、市党委等各级部门的决策部署；
3.不丑化党和国家形象，诋毁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，歪曲党史、军史；
4.不发表涉及鼓吹和支持民族分裂主义、暴力恐怖主义的宣言，不歪曲民族发展史；
5.不编造和散发谣言，破坏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以及社会稳定；
6.不宣传和散发宗教类出版物和音像制品。
宣讲时间：

宣讲地点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参会学生代表签名：

值班助理签名：

负责老师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